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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函
地址：6402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
號
承辦人：程柏毓
電話：05-5523623
傳真：05-5331080
電子信箱：ylhg27129@mail.yunlin.gov.
tw

受文者：本府工務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28日
發文字號：府勞青二字第112341182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 (112YO06524_1_28111659932.pdf、112YO06524_2_28111659932.pdf)

主旨：轉知本府青年委員提案建議「北港轉運站重啟商圈規劃」

內容供參提列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第一屆青年事務諮詢委員會第5次委員會會議紀錄

辦理。

二、前因本府青年委員於會議所提「北港轉運站重啟商圈規

劃」一案，其中執行方案略以：

(一)此地除入駐客運外，可招商入駐知名商家，例如：小型

四大超商之一、知名茶飲店、爭鮮、便當、伴手禮等等

（可參考新左營高鐵站商家設置），也結合在地文創產

業，商家，進駐館內宣傳。

(二)擴大停車場以及空地規劃（民權路旁），納入更多品牌

入駐，貼合交通發展，可參考高雄南岡山樂購廣場設

置。

(三)承上，因本案討論標的係屬貴署權責，爰將本府青年委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雲林縣政府 112/03/28

11233147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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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建議事項函知貴署。

(四)檢附旨案會議紀錄摘要內容1份供參。

正本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
副本：本府工務處(含附件)、本府建設處(含附件)、本府勞動暨青年事務發展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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